
天津市律师协会

津律协发〔2020〕2 号

天津市律师协会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律师事务
所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、全市律师：

《天津市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管理规定》，

已经第八届天津市律师协会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天津市律师协会

2020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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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规范化
建设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促进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，切实加强律师

事务所办公场所的标准化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

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和《天津市律师协会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天津市各律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）

办公场所的建设和管理。

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负责本所（含分所）办公场所的规

范化建设和运营管理。天津市律师协会和各区律师工作委员

会负责所辖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的督导

工作，并定期进行检查、考核。

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和服务设施应当规范化、

标准化、科学化，使律师事务所办公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真

正成为律师工作和服务的重要场所、党的思想宣传重要阵地

和法治宣传的重要窗口。

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要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正确的舆论

导向，展现积极向上的法律文化，其办公场所的布局和氛围

应当符合律师行业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律师行业所具备的

专业属性。

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应当满足执业律师、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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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执业实习人员和行政人员办公所需的基本要求。律师人

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10 平方米。个人律师事务所办公

场所建筑面积不低于 60 平方米，合伙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事

务所分所办公场所建筑面积不低于 80 平方米。

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应按以

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要有固定、独立的办公场所，一般应

使用商业性办公用房。确需使用住宅作为办公场所的，除应

遵守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，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

主同意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应当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证登记的住所一致。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

内依法定程序办理备案。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应对外悬挂标明律师事务所

规范名称的牌匾。已经设立党组织的，还要加挂标明党组织

规范名称的牌匾。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应当设置合理的功能分区，

体现办公功能属性。包括办公室、会议室（接待室）、财务

室、档案室（存放处）等，并悬挂规格统一、规范醒目的标

牌。办公区和接待区尽量分开，接待区可以安装监控设备。

安装监控设备的应妥善管理监控信息。设立党组织的律师事

务所，要按照“六有”标准设置党员活动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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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要有满足工作人员办公所需

的办公桌椅、档案柜、办公设备（如复印机、打印机、电话、

空调）等。

（六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律师事

务所执业许可证正本、附有照片的执业律师信息（党员律师

应按要求亮明身份）、律师服务收案程序、收费标准、必要

的规章制度和工作制度、服务承诺、投诉监督电话等。公示

内容要实时准确、形式要标准规范。

（七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的工作人员应衣冠整洁得体，

可以佩戴律师事务所统一的标识胸牌。律师事务所可以根据

自身特点设计制作胸牌，但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其他禁止

性规定。标识胸牌可以印制律师身份、事务所职务和姓名，

要体现律师行业的健康职业形象。

（八）律师事务所档案室或档案存放处应配备专用档案

柜及防火、防潮设施，室内保持清洁、整齐、通风。办案卷

宗及相关资料必须规范装订、统一归档，存放在律师事务所

档案室或其他专门档案存放机构。

（九）律师事务所应配备保险柜等必要的安全保密设备，

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律师事务所的印章、空白合同、空白介绍

信、票据、贵重财物等，规范制定并严格遵守统一收案收费、

利益冲突审查、用印签章、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。

（十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通过购买或租赁取得的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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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产权明确、合法合规、无建筑安全隐患，并配备必要的消

防设施，如灭火器、逃生指引牌等，确保符合安全性要求。

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不得有以下情形：

（一）不得宣传违背党的方针路线、背离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的错误思想和言论。

（二）不得宣传和举办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和活动，不

得展示与律师职业不相称的文字、图案、图片、艺术品和其

他摆件。

（三）不得宣扬封建迷信，不得在办公场所内摆放神龛

和供奉佛像、神像等画像、塑像或与之有关的饰品，不得举

办任何形式的法事、带有宗教色彩及性质以及其他与律师作

为法治工作者身份不符的活动或仪式。不得宣传和播放带有

明显宗教性质或者其他与律师行业不相符的文字、视频或音

乐。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不得与其他企事业单位或机

构混用。除实施“一证多址”备案试点区域外，不得在律师

事务所住所以外违规设立办公室、接待室或其他临时办公场

所，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。

（五）不得做虚假承诺，不得进行虚假、误导性或者夸

大性宣传。

（六）不得从事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不符合上述规范要求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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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协会应当责令律师事务所限期整改，逾期拒不整改或整

改不到位、不合本规定的，由律师协会视情节轻重作以下相

应处理：

（一）取消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参评相关奖项、入

选相关资格的权利；

（二）将违反本规定的情形反馈给律师事务所主管机关，

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重点督查

内容和评价指标。

（三）对违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天津市律师协会相关

行业规范的情形实施纪律处分。

（四）认为违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及

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机关，并向其提出处罚建议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第八届天津市律师协会第五次理事会

审议通过，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天津市律师协会办公室 2020年 6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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